
普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

• 本报告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要求编制。

• 报告综合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工作部门相关

工作。

• 报告数据统计期限： 2020年1月1日——2020年

12月31日

概 述



1、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

明确由局办公室具体承担政务

公开日常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信息

发布与审查。

认真对照去年省政府办公厅编

制公布的城乡建设系统政府信息主

动公开基本目录，结合我局权责清

单与工作实际，完成目录调整与编

制工作。



2、完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

2020年我局在门户网站新增主动

公开政府信息累计197条，其中：

重点领域类信息72条，包括经适

房公租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；住

房救助；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信息、质

量安全监督信息。

综合政务类信息125条，涵盖机关

简介、人事信息、政策文件、规划计

划、工作动态、公示公告、应急管理

等。



3、做好人大代表

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

结果公开工作， 公开

人大建议提案 22件，

政协建议提案 23件。



2020年我局未有新公开的规范性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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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我局行政许可处理决定数量150件、其他对

外管理服务事项250件、行政处罚0件、行政强制0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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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我局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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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我局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引起

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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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信息公开的内容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；

2、信息公开还不够及时。

存在问题



1、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。继续重点推进与群众生活

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，进一步规范做好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。以政府信息公开带动办事公开，以办事公开带动便

民服务，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与网上办事相结合。

2、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各项保障措施，进一步加强政

府信息公开的监督、检查及考核工作，确保政务信息公开

的准确、及时、规范，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

平。

改进措施



普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1 月


